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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有您

四季如

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4小時全天候提供申請人使用

自然人憑證進行「線上申辦戶籍登記服務」申辦作業。戶政

事務所完成案件處理時，將以Email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，

申請人亦可使用「線上申辦案件進度查詢」功能查詢辦理進

度。網址：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837

便民服務



便民服務

即日起，民眾申請國民身分證相片影像檔，得以光碟或電

子郵件寄送方式提供檔案。

申請人：本人或已亡故者之親屬

應備證件：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

【如申請已亡故者親屬之相片影像電子檔，尚需申請人與

已亡故者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、死亡證明書(已辦竣死亡

登記者免附）】

規費：每份新臺幣100元

受理戶政事務所：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

※注意事項

如採用以電子郵件寄送方式，申請人須提供電子信箱及授

權碼（自設4碼英數字），系統將以電子郵件夾帶附件方式

寄送加密之影像檔，由申請人自行下載後，輸入授權碼開

啟影像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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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戶籍法第16條第3項、第42條、同法

施行細則第5條、國人出境滿二年未入境及

再入境人口通報作業要點第2點。

二、本案B君已出境，如須辦理出境遷出登記，

可檢附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委託書，委由

他人代為申辦；或以自然人憑證於內政部戶

政司全球資訊網線上申辦出境遷出登記。

三、依戶籍法第50條第1項規定：「全戶遷離戶

籍地，未於法定期間申請遷徙登記，無法催

告，經房屋所有權人、管理機關、地方自治

機關申請或無人申請時，戶政事務所得將其

全戶戶籍暫遷至該戶政事務所。」

四、如實際上無法聯繫Ｂ君自行辦理出境遷出登

記，建議Ａ君可依上開規定向房屋所在地戶

政事務所或以自然人憑證於線上申請將B君

全戶戶籍暫遷至戶政事務所列管，俟B君出

境滿2年後由戶政事務所辦理逕為出境遷出

登記。

房屋所有權人可否申請將前屋主戶籍遷出國外？

建議
處理
方式

個案
摘要

A君日前透過房仲業者向B君購入房屋，已知B君
出境國外且戶籍仍單獨留在此屋，A君得否申請
將其戶籍遷出國外？

個案
敘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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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詐騙宣導
近日新北戶所接獲民眾查詢案件，詐騙集團甚

至留下假的警局電話，請民眾自行報案騙取資料。提

醒您，如接到可疑電話，請冷靜並自行向機關求證或

撥打165反詐騙專線，以免受騙上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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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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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宣導

性平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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